
 

首 页 本所概况 机构设置 研究人员 学术研究 学术交流 图书资料 研 究 生    

成果检索

书名:   

作者:   

成果类型： 

 

关键词：  

 

 

　　　　　　

　　　　　

搜 索

谈谈美国国会的调查权 

作 者：倪峰   关键词：美国政治  

书 名：谈谈美国国会的调查权   成果形式：其他   

合著者：   PDF版本文：   

出版社：《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   出版时间：   

谈谈美国国会的调查权 

倪峰 

一、从安然破产案说起 

去年12月2日，美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起美 

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的各个重要机构纷 

纷介入对有关事件的调查。去年10月，美国证卷委员会便对安然公司展开了调 

查；去年12月，美国劳工部对安然公司开始了民事调查；今年1月，司法部、 

联邦调查局以及一些地方法院也介入进来。然而，在所有这些调查中，最具关键 

影响的当属美国国会所进行的调查。到目前为止，有包括众议院能源委员会、商 

务委员会、政府改革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以及参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商务委 

员会、政府事务委员会等在内的国会11个专门委员会，对安然公司破产案展开 

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从今年1月24日开始，国会已经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 

会。2月22日，美国国会的独立调查机构--审计总署在华盛顿地区法院对白宫提 

起起诉，要求白宫提供布什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与美国一些能源公司接触的有 

关文件，并将布什政府中兼任能源政策小组负责人的副总统切尼列为被告。总之， 

主要是由于国会的各种调查活动，使得安然破产案在政治上影响不断发酵。 

在美国的宪政设计中，对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进行监督，是国会的一项 

重要职能。依据美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宪政体制的实际运作，国会形成了一 

系列对行政部门实行监督的权力，主要包括质询权、弹劾权、立法否决权和调查 

权。其中最常见和最具有戏剧性的形式，可能要算是我们在安然事件中看到的调 

查权了。 

二、调查权的确立、适用范围及其实践 

调查权一般指国会为了立法和监督政府工作，组织专门机构对政府的行为进 

行调查的权力。从美国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关系的角度来看，国会的调查权可以 

解释为：监督行政过程、收集立法情报、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让人民 

了解政府的运作。 

关于国会调查权，在美国的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它是在国会具体的政 

治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开始时，国会把调查权看成是国会立法所必须拥有的一种 

附带权力，因为，国会在行使立法权、预算权、审议权、人事同意权、审计权以 

及弹劾权时，必须先收集信息、了解民意、发现事实，然后才能作出具体的决策。有关调查权最早的

运用是在1792年，当时，一位名叫克莱尔的美国将军在一场 

针对印第安的战斗中失利，为此，众议院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次战斗失败 



的原因。在这之后，调查权的运用，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出现。到1875年，联 

邦法律作出规定：凡被国会传唤前来就调查中的任何事件提供证词或证据者，如 

故意不出席，以及虽出席而拒绝回答问题者，可按规定进行起诉，并判以100 

元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一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一法律 

的推出，使得国会的调查权开始在司法领域获得确认和保障。1924年，在国会 

调查司法部长道赫迪的司法诉讼中，国会的调查权获得最高法院的正式认定。当 

时，经过国会参众两院的协商，国会设立了由5名参议院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道 

赫迪滥用权力的问题展开调查。特别委员会传唤道赫迪的弟弟摩利出庭作证并提 

供物证，然而遭到了摩利的拒绝。于是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逮捕摩利 

到院。摩利在被捕后向地方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理由是参议院的调查和逮捕令都 

逾越了宪法赋予的权限，而地方法院支持了摩利提出的理由。这样官司打到了最 

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要求作证者出席作证以获得必须的资料， 

是国会立法权的特质和属性，而调查权是立法功能主要而适当的辅助。"这样， 

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决，并确认了国会的调查权。 

1957年，在"瓦特金斯诉美国"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国会的调查权作 

出更正式、更全面的解释，并针对当时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导致的国会滥用 

调查权的倾向，对国会调查权的范围作了限定。在"瓦特金斯诉美国"一案中， 

众议院非美委员会以瓦特金斯曾经参加美国共产党为由，要求他讲出另外一些已 

经脱离美共的人员名单，瓦特金斯拒绝回答，认为这类问题与非美委员会的工作 

无关，该委员会无权暴露人们的过去；而非美委员会则认为瓦特金斯的做法是"藐 

视国会"，并对他提出起诉。在这一诉讼案中，最高法院对国会的调查权作出了 

这样的解释和限定：国会调查权是立法权固有的权力，其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 

追踪有关行政机构执行法律和草拟法律所需的调查，也包括在社会、经济或政治 

制度的缺失需要由国会加以救济、补救的调查，同时，也应包括对联邦政府贪渎、 

无效率或浪费问题的揭发调查。然而，这项宽广权力的权力并非毫无限制，国会 

并没有权力为了揭发而去揭发。国会若无正当理由，不能揭发个人的私事。调查 

本身不是目的，必须与国会的正当职务有关，并且对国会的正当职权有所帮助。 

人民有义务到国会作证，但国会也应尊重被调查人宪法上的权力，国会的调查如 

果威胁到宪法第一条所保障的自由，参议院或众议院应明确规定调查委员会的权 

限以及调查的目的，以确保调查只能利用于帮助立法工作。 

依据最高法院的这一权威判定，以及国会在国会在运作调查权方面的具体实 

践，目前来看，国会调查权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围绕行使立法权 

所进行的调查；2，选举调查；3，政治调查，其中包括有关行政部门以及工作人 

员违法行为的调查；4，涉及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调查。 

而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国会各委员会举行各种听证会或调查会，要求或接受有关 

政府官员、利益集团代表或者公民个人在会议上公开或秘密地提供证词和记录； 

被传讯的人如果拒绝出席或拒绝作证，便可以"藐视国会"的罪名由司法部门提 

出刑事诉讼。与此同时，国会在行使调查权时，一般不得使用搜查、扣押、逮捕 

等警察调查手段，不得对证人施加不正当的心理压力，但要求被传讯人进行所谓 

的"诚实"宣誓。而对于国会提出的问题，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官员可以援引"行 

政特权"和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为由，拒绝回答；被传唤作证的官员或公民，也可 

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关于公民"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拒绝国会提出的询问。 

自1972年国会改革以来，国会所进行的调查达数百起之多。其中大多数都 

是针对行政部门的。其中最出名的调查有：越战调查、水门调查、伊朗门调查、 

"挑战者"航天飞机事故调查以及对克林顿政府进行的各种调查。尤其是近几年 

来，国会对调查权的运用更加频繁：从1995年开始的第104届要求每个委员会 

每次开会前提交对政府的全面监督报告；1996年，105届国会对民主党的"非法 

政治献金问题"展开调查；1998年，国会又就克林顿性丑闻案涉嫌伪证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调查；接下来的便是目前国会对安然破产案所进行的调查。 



 

三、美国国内对国会调查的评价 

通过国会调查，国会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促进立法的精确度。同时，通过 

调查，国会可以宣传美国式民主中法治至上的理念和原则，对官员和社会中的各 

种腐败现象加以制约，提醒各级官员时刻做事检点。为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威 

尔逊指出："严密监督政府的每项工作，并对所见到的一切进行议论，乃是代议 

制机构的天职。它是选民的耳目和代言人，应能体现选民的智慧和意志。如果不 

是国会拥有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解的一切手段，如果不是国会对各种情况进 

行检查，民众就会对一些最重要的大事一无所知。这是难堪的，极其不利的。" 

但是，国会的调查权也不时地出现过被国会的某些人滥用的情况，如，50年代 

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以参议员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委员会为首所搞 

的忠诚调查，不仅迫害了许多进步人士，也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曾经担任参 

议员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的欧文指出，国会的调查可以作为"撬开藏污纳垢 

盖子的工具"，也可能"贬低我们的原则，侵犯公民的隐私，为蛊惑人心的政客 

和卑鄙无耻的帮伙提供讲台"。而欧文所讲的最后一点，我们中国人在1999年 

所谓的"美国国会对行政当局疏于对华核技术扩散管制的调查"（其调查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考克斯报告》）中也有了一些现实的感受。 


